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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民 办 教 育 协 会
粤民教协[2021] 6 号

关于举办第二届广东民办教育博览会暨

第 20 届广东教育装备展览会的通知

全省各级各类民办学校、培训机构及相关企业：

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，也是实施我国国民经济

“十四五”规划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局之年。为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、社

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党

史、悟思想、办实事、开新局，今年协会将举办民办学校党建与思

政工作成果展等一系列活动。本着服务民办教育的初心使命和不断

开拓创新的精神，推动民办教育与教育装备行业的深度融合，搭建

广东民办教育与周边相关产业交流合作的平台，协会将于 2021 年

6 月 24—28 日举办第二届广东民办教育博览会暨第 20 届广东教育

装备展览会（与广东民办学校党建与思政工作成果展同步举行）。

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指导单位：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

支持单位：广东省教育装备中心

主办单位：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

广东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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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办单位：广州市教育基建和装备中心

广州民办教育协会

佛山市民办教育协会

东莞市民办教育协会

惠州市民办中小学教育协会

二、展会内容

1.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展示党建成果、思政工作、师德师风、学

校文化、教学科研，以及办学特色、招生咨询等；

2.召开广东省民办高校党建与思政工作研讨会；

3.各级各类学校所需教学仪器设备、实验室设备、教育信息化

设备、功能教室设备、音体美器材设施、教学图书、后勤设施装备、

数字化校园建设系统、信息化服务方案等；

4.其他交流、洽谈活动。

三、时间和地点

1.展览日期：2021 年 6 月 24 日- 28 日。其中 24-25 日展位搭

建，26-28 日展示，28 日下午撤展。

2.展览地点：广州国际采购中心（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

2-8 号）。

四、参会人员及观众

1.广东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育科研部门、教育装备部门、

电化教育部门、后勤保障部门、政府采购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。

2.其它省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育科研部门、教育装备部

门、电化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。

3．广东省各民办普通高校、职业技术院校、普通中小学（含

中职、特殊教育学校）、幼儿园、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、后勤装

备人员及教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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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会，民办高校联席会、民办中

小学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职业与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成员。

5.各教育装备生产企业、代理商、经销商等有关单位人员。

6.关心支持民办教育的各界人士、学生及学生家长。

五、支持媒体

展会将邀请省内外知名新闻媒体对展会盛况进行宣传报道，同

时在新锐媒体上同步播报展会盛况。

六、参展事项

1.参展对象：本届展会将立足广东、面向全国进行招展招商。

凡经批准并合法办学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（含培训机构）及相关企

业单位，均可在我协会报名参展。

2.参展报名：参展单位请填妥《第二届广东民办教育博览会参

展申报表（代合同）》（见附件）盖章后，于 2021 年 5 月 15 日前

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我协会（邮箱：gdmbjyxhb@163.com），并做

好参展准备工作，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

3.展位配置：标准展位含一张洽谈桌、两把椅子、两盏射灯、

三面 2.45m 高的围板、一个 220V/5A 电源插座；光地展位无任何展

具，特装搭建限高 4.5m。

4.展位费标准：

标准展位：9m
2
/个(3m×3m)，会员 3500 元/个，非会员 4500

元/个；

特装展位：9m
2
/个，4 个起订，会员 4000 元/个，非会员 5000

元/个。

5.缴费时间及帐户信息：

缴费时间：请参展单位于报名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缴足展位

费，对逾期未缴纳费用的参展单位将不予分配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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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款单位：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

开户银行：建设银行广州高教大厦支行

银行帐号：44001400809053001643

七、注意事项

1.学校参展展品（含实物、视频、图片、现场演示、文字说明

等）应突出学校党建和思政工作的特色和亮点，不提倡面面俱到。

2.参展单位应于 4 月 10 日前向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报送参展

展品（实物报送照片），经审核后方能参展。协会有权建议参展单

位对展品进行修改补充，拒绝修改补充或逾期不修改补充的，视为

放弃参展。

3．展览会不接受个人汇款，参展单位必须以单位名义汇款。

4．参展单位的参展展品需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已获得相关知识

产权所有人的许可。

5.展览会不接受两年内受到教育行政等部门通报批评以上处

理的学校和培训机构参展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秘书处联系人：

朱祖胜：020-37626372，18922322910

李玲妹：020-87609013，13650756642

工作邮箱：gdmbjyxhb@163.com

联系地址：广州市东风东路 723 号附楼 413 室（510080）

附件：第二届广东省民办教育博览会申报表（代合同）

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

2021 年 3 月 9 日

mailto:gdmbjyxh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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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第二届广东民办教育博览会参展申报表（代合同）

时间：2021 年 6 月 24 日至 28 日

地点: 广州国际采购中心（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2-8 号）

参

展

单

位

资

料

单位全称（中文）

地 址 邮 编

联系人 手 机

电子邮箱 传 真

参展商品

参

展

数

量

标准展位： 个

□特展展位： 个

注：展位 9m
2
/个，特展需 4 个展位或以上

展

位

要

求

光地(自己搭建） 

田字型（标准型－搭建好中间拆隔板） 

一字型（标准型－搭建好中间拆隔板） 

（注：4 个展位或以上需填要求）

会刊宣传位置 预订数量 会场宣传位置 预订数量

会刊封面 12000 元/页 待定

会刊封底 8000 元/页

会刊封二/封三 6000 元/页

会刊彩色内页 2000 元/页

以上费用共计（含税）：人民币：¥ （不含搭建费和设计费） 汇款截止日期：

参展单位填妥“参展申请表（代合同）”，加盖公章后，用快递、传真、邮件或当面呈递方式至

我协会，参展单位在签定参展合同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应将展位费用全款汇至指定帐户，如因参展商自

身原因不能参展，款项一律不退回，为保证本展会整体形象，主办单位保留与参展单位协商并最终调

整展位的权力。

开户名称 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，

开户银行 建行广州高教大厦支行 帐号 44001400809053001643

电 话
020-37636372，

020-37627245,020-87609013
传真 020-37627245

邮 箱 gdmbjyxhb@163.com
联系人 朱祖胜：18922322910

李玲妹：13650756642

（参展单位 签名盖章）

经办人：（签名)

日 期：

（广东省民办教育协会 签名盖章）

经办人：（签名）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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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简介宣传：

500 字以内，包括标点、空格，请不要出现《广告法》不允许出现的字眼（例如“最”

字等）。参展单位简介为自愿提供，不收取费用。

相关说明：

1.展位规格 3*3=9 平方米/个，标展 9 平方米/个，4500 元/个，会员 3500 元/个；

特展 9 平方米/个，5000 元/个，会员 4000 元/个。

2.参展的会员单位，可赠送尺寸 210*285mm 会刊彩页内页一份和公司简介。

3.非会员单位申请 4 个展位或以上的企业方可赠送尺寸 210*285mm 会刊彩页内页

一份。

4.请参展单位将单位简介（word 文档）及会刊彩页图片用 PDF 文件格式（四周要

各加 3mm 的出血位。递交的文件必须是 216*291mm，四周必须留白的 PDF 格式，无法再

修改）发到 gdmbjyxhb@163.com 邮箱，以便后续印刷工作顺利进行。

5.填报本参展申报表（代合同）请双面打印并加盖公章。


